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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 购 需 求 书

项目名称：江门市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编制费用

审核服务采购项目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》关于实

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的部署安排，我市拟在“十五五”期间重点推进

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作，需委托有关符合资质的单位开展河流目录梳

理、收集相关治理情况、开展现场调研，制定我市农村水系综合整治

方案，以争取纳入国家、省规划盘子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资金的支持。

现需委托第三方单位对《方案》编制服务费用进行审核。

二、项目需求

对江门市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编制相关服务费用开展合规

性、合理性审核，严格把控经费使用标准，确保审核程序规范、结果

准确，为项目经费拨付提供依据。

三、预算金额

人民币小写：1600 元整（大写：壹仟陆佰元整）。

四、服务期限

自签订合同日起，10天内完成。

五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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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服务商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

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及具有从事工程造价咨询领域工作的

业绩。

（二）服务商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的条件。

（三）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中列入失

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，不得为中国政

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

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。

（四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
六、项目采购方式

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七、付款方式

按实际中标采购费用签订合同，验收合格待财政资金到位后，乙

方提供有效发票，甲方一次性支付合同金额。

九、双方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有权根据工作项目和要求对乙方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乙方不得将本合同转包、分包。

（三）违约责任。乙方存在以下违约行为则终止协议，赔付甲方

全部项目支付资金：1.未按合同要求开展工作；2.服务质量不合格。

（四）争议解决方式。执行合同发生纠纷，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

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提交项目实施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五）本采购需求书的最终解释权归江门市水利局。


